
乐器租赁合同

甲方：北京君艺铭音乐器销售中心

乙方：北京博源意嘉市场咨询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为乐器租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

租用三角电钢琴一台。

租金共计： 2000 元（含运费及发票）。

一、乙方租用甲方乐器从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

一、 甲方账号：北京君艺铭音乐器销售中心 0406 0501 0302 0001317 北京

农商银行海淀支行（费用交付后合同才能生效）。

二、乙方在租用期内不得将乐器转租或借与第三方使用。乙方在租用期内要爱

护乐器，如因乙方使用不当或非乐器本身而出现的损伤，乙方要给予甲方

一定金额的赔偿。赔偿金额比例按乐器损坏程度计算。

三、租期定后，如乙方提前终止租用，租金仍按原租期结算。如乙方延长租用

期，每天租金不变！

四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签字生效，如有协议外情况发生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乙方送货地址时间联系人：12 月 4 日中午 12 点送到

地址：机场的希尔顿酒店

电话：魏剑 15910648010

甲方公章： 乙方公章：


